
訓練單位 班別名稱 報名截止日期

1 芳香舒壓健康管理培訓班 380 26

2 創意快速剪髮技能培訓班 380 26

3 美睫美甲創意造型班 380 26

4 整體造型時尚設計班 400 26

5 美髮造型設計培訓班 400 26

6 400 26

7 網路店舖經營創意行銷班 400 26

8 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清潔技術人員培訓班 380 26

9 群偉國際有限公司 400 26

10 服飾縫紉打版製作培訓班 400 26

11 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與資訊整合應用班 400 26

臺南市政府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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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人數

大台南芳薰香植物精油服務
人員職業工會

6,700
元

即日起至
107/03/20

中華民國髮藝美容造型技術
指導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6,851
元

即日起至
107/03/20

台南市美髮及美容美體業產
業工會

7,000元 即日起至
107/04/11

大台南美姿禮儀造型職業工
會

7,251
元

即日起至
107/04/18

中華民國髮藝美容造型技術
指導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7,370元

即日起至
107/05/07

伽碩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咖啡烘焙與創意輕食料理
班

7,707
元

即日起至
107/05/15

訊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
職業訓練中心 7,030元

即日起至
107/05/16

6,997元
即日起至
107/05/18

平面廣告與行銷贈品設計
班

6,995
元

即日起至
107/05/18

社團法人中華職訓教育發展
協會 7,370元

即日起至
107/05/22

6,993
元

即日起至
107/05/24



12 辦公室軟體實務班 360 26

13 360 26

14 皮雕皮飾商品製作班 400 26

15 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 26

16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00 26

17 400 26

18 精緻西點烘焙培訓班 400 26

19 中日式便當製作班 400 26

20 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微電影創作行銷班 400 26

21 坐月子照顧人員訓練班 360 26

22 行動版網頁設計師培訓班 400 26

23 中華料理技能培訓班 360 26

伽碩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6,329元 即日起至
107/05/29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智慧型手機平板維修及貼
模班

6,350元 即日起至
107/05/31

訊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
職業訓練中心 7,388元

即日起至
107/06/05

3D室內設計暨裝修實務班
7,172
元

即日起至
107/06/08

健康輕食及飲品調製技能
班

7,733
元

即日起至
107/06/13

伽碩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溫網室園藝植栽創意行銷
班 7,351元

即日起至
107/06/15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
大學 7,507元

即日起至
107/06/19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
大學

7,507元 即日起至
107/06/20

6,993
元

即日起至
107/06/21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
大學 6,350元

即日起至
107/07/04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6,695元

即日起至
107/07/09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
大學

6,670元 即日起至
107/07/11



24 臺南市新娘秘書產業工會 新娘秘書實務班 380 26

25 群偉國際有限公司 電腦美工設計實務班 400 26

26 地方小吃班 360 26

27 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 26

28 360 26

29 精緻農特產品設計行銷班 380 26

30 美容彩妝實務班 380 26

31 社團法人台南市觀光協會 主題遊程規劃導覽解說班 360 26

32 會場規劃設計實務班 360 26

33 6,350 360 26

34 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 26

7,039元 即日起至
107/07/16

6,988元 即日起至
107/07/18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
大學 6,870元

即日起至
107/07/19

創藝擬真手作暨行銷培訓
班 7,347元

即日起至
107/07/23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AutoCAD暨3D列印技術培
訓班

6,350元 即日起至
107/08/08

訊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
職業訓練中心 6,869元

即日起至
107/08/14

大台南美姿禮儀造型職業工
會

6,900
元

即日起至
107/08/20

6,409
元

即日起至
107/08/21

社團法人中華職訓教育發展
協會 6,510元

即日起至
107/09/17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附設職業
訓練中心

智慧3C觸控裝置維修實務
班

即日起至
107/10/03

門市與網路行銷服務整合
培訓班

6,992
元

即日起至
107/10/22

【註】如遇招生不足等相關情形，委託單位得有停班或延期開班的權利，詳細開訓與結訓日期請洽詢訓練單位為主！
使命：幫市民找工作  幫廠商找人才 Finding jobs for citizens  finding talents for businesses
願景：讓市民有工作  做職訓領頭羊 Making citizens employed　Assuming leadership in vocational training
服務理念：專業、創新、持續改善　Expertise, Innovation, Constant Improvement
經費來源：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廣告＞



報名方式
●報名表請向訓練單位索取。
●簡章請向本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索取或至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http://job.tainan.gov.tw/)進行下載，洽詢電話06-6330820轉303、305林小姐、鄭小姐及06-2991111轉7776、7777、7780池小姐、陳小姐、林小姐。郵寄函索：函索簡章
請附回郵信封一個（回郵信封請填寫收件人姓名、住址），逕寄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地址：730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70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或逕上台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tw/)。
●就業保險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領及注意事項：就業保險法之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須先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並經職訓諮詢評估適訓推介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課程者，得申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繳驗本人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農民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以及簽名切結「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及「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向訓練單位辦理報名手續。

報名資格
●各訓練班次均應規劃以年滿十五歲(含)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為招生對象，且不得招收在職勞工、自營作業者、公司行(商)號負責人(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參訓。
●參訓者如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中高齡之失業者、身心障礙之失業者、原住民之失業者、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
業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新住民之失業者、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因重大災害受災
之失業者、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勞工、自立少年之失業者、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逾六十五歲之失業者。未符合前述資格之失業者需負擔個人訓練費用百分之二
十的訓練費用。
●參訓者於訓練期間不得有在職勞工保險加保記錄；無一定雇主而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漁會之失業者，得另切結證明確實無工作，據以認定為失業者方可參訓；如隱瞞不實，得依規定取消該錄取者參訓資格，且非屬前述各項特殊身分，須自
行負擔20%之訓練費用。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一)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結訓班次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
(二)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年內。
(三)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內。
(四)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含中途離、退訓，但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
前項不得報名之參訓歷史統計範圍，以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為限。

報名時間、報名地點
●訓練單位應公告，甄選方式、筆試題型及範圍及錄訓標準，將採公開、公平及公正原則篩選適訓學員參訓。
●請向各委託訓練單位申請報名，並由訓練單位通知報到之時間、地點，屆時接獲通知之學員應依規定之時間、地點前往報到，無故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注意事項
●參訓學員若請假(不含公假、生理假、喪假)及曠課時數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八、或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四、或參訓期間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或參訓期間未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ㄧ且找到工作而未能繼續參訓者，應辦理
退訓。
●已報名繳交自行負擔訓練費用之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繳交之訓練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應附證明文件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檢附最後離職投保單位所出具非自願離職事由之證明文件，並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安排職業訓練。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
職業訓練推介單。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曾取得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身分之自願離職失業者，並經由各訓練單位甄試錄訓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一) 失業者具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1.配偶死亡。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6個月以上未尋獲。3.離婚。4.受家庭暴力，已
提起離婚之訴。5.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6.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7.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8.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
。(二)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三) 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致無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全戶內年滿15歲至65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在學證明指25歲(含)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
之私立學校就讀在學證明文件(但不包含就讀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指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或療養3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
、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中高齡之失業者：年滿45歲至65歲間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身心障礙之失業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 原住民之失業者：戶籍登記為原住民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影本。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指社會救助法中所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就業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長期失業者：指連續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6個月以上，並於最近1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開
訓前1個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證明文件。
●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一)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重返職場之婦女。(二)退出勞動市場期間：1.自該婦女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2.未有勞工保險投保記錄者，自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證明所載離職日之翌日
起算。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無勞保紀錄者，需再檢附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之服務證明(載明離職日)、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佐證文件影本(如以親屬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證明佐證因家庭照顧
因素、以戶口名簿證明結婚、生育或親屬年邁等、或以切結書切結說明)、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請檢附(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三) 下列證明文件之一：1. 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2.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
令、緊急保護令)影本。3.判決書影本。
●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正本。
●新住民之失業者：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但獲准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之失業外籍配偶(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者)及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但獲准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失業大陸地區配偶。請檢附註記現住人
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經檢察官鑑別為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請檢附參訓期間有效之臨時停留許可證影本、勞動部核發之工作許可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取得居留之泰國、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請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第4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之失業者。請檢附外僑居留證影本、勞動部核發之工
作許可函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符合下列資格，並於犯罪事實發生後6年內報名參訓者：(一)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配偶或直系親屬。(二)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三)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或受重傷者之未成年子女之
監護人。(四)因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開立之「因犯罪被害之身分證明書」正本。

●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依「勞動部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計畫」認定之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請檢附(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如因故無法提出證明，得
以「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由訓練單位代為查詢、(三)下列受災證明影本之一：1.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房屋受損證明。2.農政機關或單位開立之農作物受損證明。3.家屬因重大災害死亡或重傷之證明。4.相關政府機關開立之重大災害
受災證明文件。
●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勞工：依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就業調整支援措施實施辦法第3條所定離職2年內未再就業之勞工。：請檢附(ㄧ)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屬適用本對象資格條件之勞工相關證明文件(可由系統勾稽者免繳)。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受僱於調整支援方案適用對象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投保資料、薪資證明等)。

●自立少年之失業者：符符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之「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計畫」之自立少年資格，且於身分證明文件有效期限內報名參訓之失業者：(一) 以年滿15歲以上未滿18歲經2處以上安置，仍無法適應機構生活，經主管機
關評估有需要且具自立生活能力者優先，且應至少服務至其年滿18歲。(二)年滿18歲結束安置1年內者。(三)結束安置逾1年，經主管機關評估仍有必要提供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者。(四)其他經受委託之安置教養機構或民間團體評估有需要自立生
活，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同意提供其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地方主管機關開立之自立少年身分證明文件。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
●逾六十五歲之失業者：逾六十五歲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具備上表各項身分之失業者，如加保於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得以「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切結確實無工作，而以原失業者身分免費參訓。
※ 非屬前述各項身分、且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比照一般國民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須自行負擔20%之訓練費用。



承辦地址 洽詢電話 聯絡人

06-2527245 楊小姐

06-5971588

06-2922198 施小姐

06-2378634 陳小姐

06-5971588 吳小姐

06-2037797 蘇小姐

06-6566699

06-2895335 黃小姐

06-5839676 李小姐

06-5971588 吳小姐

06-2895335 黃小姐

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生簡章

預定受訓
起訖日期

預定每週
上課時間

107/03/30
至

107/07/04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6:00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455號4樓之1

107/03/30
至

107/06/20

週一至週六
08:00~12:00
13:00~16:00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06號7樓
陳小姐
尤小姐
吳小姐

107/04/23至
107/07/20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6:00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二段8號
(受訓地點：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89號16樓之83.84)

107/04/26
至

107/07/31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6:00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135號6樓

107/05/21
至

107/08/09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06號7樓

107/05/25
至

107/08/23

週一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路96號

107/05/29
至

107/08/17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251-1號 徐小姐

張小姐

107/05/28
至

107/08/13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18號2樓

107/05/31
至

107/08/21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152號

107/05/31至
107/08/24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06號7樓

107/06/04
至

107/08/23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18號2樓



06-2037797 蘇小姐

莊小姐

06-6566699

06-2895335 黃小姐

陳小姐

06-2037797 蘇小姐

林小姐

李小姐

06-2895335 黃小姐

李小姐

莊小姐

李小姐

107/06/11
至

107/08/23

週一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路96號

107/06/12
至

107/08/23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48號 06-2200699分
機66

107/06/19
至

107/09/07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251-1號
徐小姐
或

張小姐

107/06/19
至

107/09/06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18號2樓

107/06/27
至

107/09/07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89號 06-2671214分
機752

107/06/28
至

107/09/19

週一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路96號

107/07/02
至

107/09/07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06-2664911分
機1615

107/06/29至
107/09/06

週一至週五
08:10~12:10
13:10~17:10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06-2664911分
機1613

107/06/29
至

107/09/18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18號2樓

107/07/13至
107/09/13

週一至週五
08:10~12:10
13:10~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06-2664911分
機1613

107/07/20
至

107/10/11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48號
06-2200699分
機66

107/07/20
至

107/09/20

週一至週五
08:10~12:10
13:10~17:10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06-2664911分
機1613



06-2607100 鄭小姐

06-5839676 李小姐

林小姐

06-2895335 黃小姐

黃小姐

06-6566699

06-2378634 陳小姐

06-2355818 陳小姐

06-5986100 尤小姐

莊小姐

06-2895335 黃小姐

107/07/30
至

107/10/16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自由路一段187號1樓

107/07/31
至

107/10/22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152號

107/08/01
至

107/10/03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06-2664911分
機1615

107/08/01
至

107/10/23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18號2樓

107/08/20
至

107/11/01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48號 06-2200699
分機66

107/08/28
至

107/11/14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251-1號
徐小姐
或

張小姐

107/09/03
至

107/12/03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6:00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135號6樓

107/09/03
至

107/11/15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444號

107/10/01
至

107/12/12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06號7樓

107/10/17
至

107/12/27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48號
06-2200699分
機66

107/11/01
至

108/01/22

週一至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18號2樓

【註】如遇招生不足等相關情形，委託單位得有停班或延期開班的權利，詳細開訓與結訓日期請洽詢訓練單位為主！

Assuming leadership in vocational training



進行下載，洽詢電話06-6330820轉303、305林小姐、鄭小姐及06-2991111轉7776、7777、7780池小姐、陳小姐、林小姐。郵寄函索：函索簡章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708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或逕上台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tw/)。

就業保險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領及注意事項：就業保險法之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須先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並經職訓諮詢評估適訓推介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課程者，得申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含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以及簽名切結「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及「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向訓練單位辦理報名手續。

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為招生對象，且不得招收在職勞工、自營作業者、公司行(商)號負責人(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參訓。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中高齡之失業者、身心障礙之失業者、原住民之失業者、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

業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新住民之失業者、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因重大災害受災
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逾六十五歲之失業者。未符合前述資格之失業者需負擔個人訓練費用百分之二

參訓者於訓練期間不得有在職勞工保險加保記錄；無一定雇主而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漁會之失業者，得另切結證明確實無工作，據以認定為失業者方可參訓；如隱瞞不實，得依規定取消該錄取者參訓資格，且非屬前述各項特殊身分，須自

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內。

前項不得報名之參訓歷史統計範圍，以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為限。

請向各委託訓練單位申請報名，並由訓練單位通知報到之時間、地點，屆時接獲通知之學員應依規定之時間、地點前往報到，無故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及曠課時數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八、或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四、或參訓期間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或參訓期間未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ㄧ且找到工作而未能繼續參訓者，應辦理

已報名繳交自行負擔訓練費用之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繳交之訓練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檢附最後離職投保單位所出具非自願離職事由之證明文件，並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安排職業訓練。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曾取得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身分之自願離職失業者，並經由各訓練單位甄試錄訓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失業者具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1.配偶死亡。2.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6個月以上未尋獲。3.離婚。4.受家庭暴力，已

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8.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
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致無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全戶內年滿15歲至65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在學證明指25歲(含)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
但不包含就讀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指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或療養3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

含明細)。
身心障礙之失業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含明細)、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影本。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指社會救助法中所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就業之失業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

個月以上，並於最近1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開

自該婦女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2.未有勞工保險投保記錄者，自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證明所載離職日之翌日
、無勞保紀錄者，需再檢附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之服務證明(載明離職日)、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佐證文件影本(如以親屬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證明佐證因家庭照顧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廣告

、(三) 下列證明文件之一：1. 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2.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

、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正本。
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者)及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但獲准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失業大陸地區配偶。請檢附註記現住人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請檢附參訓期間有效之臨時停留許可證影本、勞動部核發之工作許可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項規定取得居留之泰國、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請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

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之失業者。請檢附外僑居留證影本、勞動部核發之工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配偶或直系親屬。(二)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三)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或受重傷者之未成年子女之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開立之「因犯罪被害之身分證明書」正本。

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依「勞動部因應重大災害職業訓練協助計畫」認定之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請檢附(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如因故無法提出證明，得
公所開立之房屋受損證明。2.農政機關或單位開立之農作物受損證明。3.家屬因重大災害死亡或重傷之證明。4.相關政府機關開立之重大災害

年內未再就業之勞工。：請檢附(ㄧ)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屬適用本對象資格條件之勞工相關證明文件(可由系統勾稽者免繳)。勞工保險

自立少年之失業者：符符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定之「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計畫」之自立少年資格，且於身分證明文件有效期限內報名參訓之失業者：(一) 以年滿15歲以上未滿18歲經2處以上安置，仍無法適應機構生活，經主管機
結束安置逾1年，經主管機關評估仍有必要提供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者。(四)其他經受委託之安置教養機構或民間團體評估有需要自立生

活，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同意提供其自立生活適應協助者。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地方主管機關開立之自立少年身分證明文件。

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勞工保險被保險

含明細)。
具備上表各項身分之失業者，如加保於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得以「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切結確實無工作，而以原失業者身分免費參訓。
非屬前述各項身分、且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比照一般國民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須自行負擔20%之訓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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